
1 

 

股票代码：600171        股票简称：上海贝岭        编号：临 2017-25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媒体报道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媒体报道简述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贝岭”）拟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深圳市锐能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能微”）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并于2017年3月16日公告了《上海贝岭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

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近日，公司注意到有关媒体发表了题为《上海贝岭收购新三板公司，标的财

务数据前后矛盾》的报道（以下简称“报道”），部分媒体进行了转载。报道指

出公司《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有关锐能微业务经营情况、客户和供应商情况、

相关财务数据等内容，与锐能微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的相关信息内

容及其他公开信息内容存在部分差异。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十分重视上述报道内容，组织公司会同锐能微和本次交易各中介

机构对报道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查。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相关报道

信息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公司特就上述报道相关事项的核实情况进行说明如下： 

报道内容一：关于锐能微对客户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宁波奥克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披露的问题 

【媒体报道内容摘录】 

“在上海贝岭发布的收购报告书中，公司披露了锐能微相关经营及财务数据，

报告期数据审核时间点截至 2016 年 10 月末。在收购报告中，上海贝岭披露了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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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微在 2016 年前 10 个月中主要客户的供应商信息。在正常的会计核算逻辑下，

针对同一客户全年的销售或采购金额，是不可能比自己前 10 个月的销售或采购

金额要低的，然而在此次锐能微披露的年报数据中，却恰恰存在着这种令人匪夷

所思的可能。 

收购报告书披露，锐能微在 2016 年前 10 个月中向‘宁波奥克斯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销售了 1161.75 万元，后者是锐能微 2016 年前 10 个月的第 4 大客户。

对于该家客户，锐能微披露的 2016 年年报中，全年排名前五位的客户中竟然并

未出现‘宁波奥克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身影，更为奇怪的是，全年排名第

五位的客户‘珠海中慧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对应的销售金额也仅为 654.12

万元，远低于公司在前 10 个月中对‘宁波奥克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销售额。 

如果收购报告书中所述的，在 2016 年前 10 个月中向‘宁波奥克斯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销售 1161.75 万元的业务属实，那么即便在最后两个月中没有任何

新增销售，也足以使这家客户跻身于全年前五大客户名单中。然而锐能微年报披

露的实际信息却存在很大矛盾，针对大客户‘宁波奥克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的上千万元销售不翼而飞，这种现象令人怀疑锐能微在收购报告书中所述的销售

收入是否真实。” 

【情况说明】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星电气”）为锐能微的主要直销客户之一。三星电气系国内 A 股上

市公司。根据三星电气公告的信息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息查询

结果，宁波奥克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为三星电气

的全资子公司。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100% 100%

 

由于三星电气、宁波奥克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

司系受同一方控制的主体，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相关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的要求，在《重组报告书》和《深圳市锐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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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锐能微 2016 年年报》”）

披露的锐能微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数据中，已将前述三家单位的销售收入合并披

露，即： 

在上海贝岭《重组报告书》中列示的 2016 年 1-10 月锐能微对宁波奥克斯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161.75 万元销售收入，和《锐能微 2016 年年报》列示的 2016

年度锐能微对三星电气 1,417.64 万元销售收入，均为对三星电气、宁波奥克斯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三家单位的合计收入，且在《重

组报告书》相应表格中已进行了注释说明“宁波三星智能、宁波奥克斯为宁波三

星医疗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三方合并列示”。 

因此，上述两项数据披露不存在矛盾。 

报道内容二：关于锐能微 2016 年 1-10 月的供应商联想（上海）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未在《锐能微 2016 年年报》披露的问题 

【媒体报道内容摘录】 

“不仅是主要客户销售数据存在这样的矛盾，供应商采购数据也同样存在矛

盾。在上海贝岭披露的收购报告书中，锐能微在 2016 年前 10 个月向‘联想（上

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了 25.25 万元。但是这家供应商却并未现身于锐能

微 2016 年报中的前五大供应商名单中，而当年排名第五位的供应商‘无锡华润

上华科技有限公司’对应的采购金额仅为 7.15 万元，数十万元采购额再次不翼

而飞。这进一步加大了上海贝岭发布的收购报告书数据真实性的质疑。” 

【情况说明】 

《重组报告书》列示的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1-10 月“前五大供应商”，

涵盖范围包括锐能微生产环节中的原材料、封装、测试等供应商和其他供应商，

其中 2016 年 1-10 月锐能微对联想（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金额为 25.25

万元，系采购服务器设备。 

《锐能微 2016 年年报》列示的 2016 年“主要供应商”，涵盖范围为锐能微

生产环节中的原材料、封装、测试等主要供应商，因此 2016 年主要供应商未包

括联想（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述差异由披露口径不同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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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内容三：关于锐能微客户深圳市鼎能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深圳

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的问题 

【媒体报道内容摘录】 

“不仅如此，详细查阅锐能微的主要客户信息，其中部分客户的资质也存在

很大疑点，这突出体现在锐能微历年第一大客户‘深圳市鼎能微科技有限公司’

的身上。根据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显示的数据，锐能微在 2013 年到 2015 年间向该

客户销售了1980.44万元、2691.07万元和2999.22万元，销售占比分别高达30.96%、

29.78%和 26.98%，远远超过各年度排名第二位的客户。 

‘深圳市鼎能微科技有限公司’的惟一股东为‘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

司’，而这家公司则是上市公司力源信息的全资子公司，因此锐能微在成为鼎能

微的主要供应商的同时，也就成为了力源信息合并口径下的主要供应商，且两家

公司之间的购销交易金额应当是大体一致的。然而根据力源信息在 2014 年 4 月

12 日发布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中，披露鼎芯无

限在 2013 年向锐能微采购金额为 2037.63 万元，这与锐能微披露的针对深圳市

鼎能微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数据 1980.44 万元并不一致。 

此外，从 2013 年的业务构成来看，鼎芯无限的主要子公司鼎芯科技实现收

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20594.3 万元和 1364.04 万元，鼎能微实现收入和净利润分别

为 4573.72 万元和 367.53 万元，瑞铭无限实现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1029.48 万元

和281.87万元，鼎芯东方科技实现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571.66万元和 8.83万元。

最终鼎芯无限合并口径下实现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36996.6万元和2528.69万元。

从这组数据来看，无论是收入或利润，鼎能微所占的整体份额都不突出。 

但是从 2014 年的财务数据来看，力源信息年报中仅披露了鼎芯无限 2014

年度实现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仅为 7745.98 万元和 121.86 万元，相比 2013 年均出

现了大幅下滑。进而假设如果鼎芯无限仍保持着此前的收入及利润结构，则意味

着鼎能微的收入和利润也将会随之出现大幅下滑。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锐能微在

2014 年向鼎能微销售 2691.07 万元、同比上年度还大幅增长 30%以上的份额，可

信度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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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鼎能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能微”）为锐能微的主要客户之

一。 

鼎能微为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芯无限”）的全资子

公司。鼎芯无限现为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源信息”）

全资子公司。力源信息为国内 A 股上市公司。 

根据《深圳市锐能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2013 年锐能微

向鼎能微的销售收入为 1,980.44 万元。力源信息在 2014 年 4 月 12 日公告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2013 年鼎芯无限向锐能微的采

购金额为 2,037.63 万元。 

根据锐能微和鼎芯无限出具的说明，前述两项数据差异为-57.19 万元，系由

双方收发货时间的差异和单据流转时间间隔导致的相关数据核算差异。上述差异

很小，不构成重大影响。 

报道中述及的“鼎芯无限 2014 年度实现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仅为 7,745.98 万

元和 121.86 万元，相比 2013 年均出现了大幅下滑”，该数据引用自力源信息 2014

年年度报告第 26 页数据。根据鼎芯无限出具的说明，该数据仅为鼎芯无限单体

公司 2014 年 8-12 月合并入力源信息的收入和净利润数据。 

根据力源信息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公告的鼎芯无限 2014 年审计报告，鼎芯

无限下属有鼎能微、鼎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深圳市瑞铭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芯东方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全资子公司。

2013 年鼎芯无限合并报表实现收入 36,996.60 万元、实现净利润 2,528.69 万元，

2014 年合并报表实现收入 46,253.24 万元，实现净利润 3,048.15 万元，2014 年的

收入和净利润较 2013 年均有较大增长。 

因此，报道中有关“鼎芯无限 2014 年度实现收入和净利润相比 2013 年均出

现了大幅下滑”的相关表述有误。 

2014 年，鼎芯无限业务发展情况良好，销售收入较 2013 年增长了 25.02%，

净利润增长了 20.54%。因此，2014 年锐能微对鼎芯无限子公司鼎能微的销售收

入增长了 35.88%，具备合理性。 

报道内容四：关于锐能微客户“南京明荃科技有限公司”注销的问题 

【媒体报道内容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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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锐能微 2014 年第二大客户‘南京明荃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工商

注册资料查询，目前已经处于被注销状态。” 

【情况说明】 

《重组报告书》列示锐能微 2014 年前五大客户包括南京明荃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和 2016 年 1-10 月前五大客户包括南京深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南京深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信息查询结果，南京深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和南京明荃科技有限公司的

股权结构如下： 

南京明荃科技有限公司

王增锡 南京明荃电子有限公司

王广元 芦圣梅

南京深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王增锡 芦圣梅

64% 36%

60% 40%

40% 60%

注：王增锡与芦圣梅为夫妻关系，王广元与王增锡为父子关系。 

根据南京深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2014 年南京明荃科技有

限公司向锐能微采购计量芯片产品，后因其内部业务调整安排的需要，南京明荃

科技有限公司停止经营并注销，转由南京深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向锐能微采购计

量芯片产品。 

2014年 1-8月，锐能微对南京明荃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为 1,139.88万元。

2014 年 8 月后，南京明荃科技有限公司未再向锐能微采购产品。此后，南京深

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向锐能微采购产品。2014 年 8-12 月、2015 年、2016 年 1-10

月，锐能微对南京深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为 619.09 万元、1,439.47

万元、1,392.10 万元。 

报道内容五：关于锐能微供应商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采

购数据的问题 

【媒体报道内容摘录】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信息，‘广州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期

内始终是锐能微的主要供应商，其中 2014 年和 2015 年采购金额分别为 3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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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和 490.04 万元。在正常的购销逻辑下，这就应当对应着利扬芯片对锐能微

的销售金额。 

利扬芯片是于 2015 年 9 月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的，根据该公司在 2015 年 9

月 1日发布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的信息看，锐能微是其 2014年度第 5大客户，

对应的销售金额为 305.54 万元，相比锐能微披露的采购金额少了 20 万元左右。

此后，利扬芯片在 2016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 2015 年年报数据显示，锐能微是利扬

芯片 2015 年度第 4 大客户，但是对应的销售金额却高达 522.5 万元，相比锐能

微披露的同年采购金额又多出来了 30 余万元。 

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购销数据都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在锐能微和

利扬芯片两家公司公开披露的数据当中，至少存在有一家公司披露的数据是被错

报的。” 

【情况说明】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扬芯片”）系锐能微的芯片

测试供应商。 

《重组报告书》列示 2014 年和 2015 年锐能微对利扬芯片的采购金额为

325.66 万元和 490.04 万元。《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和《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列示 2014 年和 2015 年

利扬芯片对锐能微的销售收入金额分别为 305.54 万元和 522.50 万元。 

根据锐能微和利扬芯片出具的说明，锐能微和利扬芯片 2014 年、2015 年核

算的采购和销售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系由双方收发货时间的差异和单据流转时

间间隔导致的相关数据核算差异。2014 年利扬芯片对应的销售金额相比锐能微

采购金额少 20.12 万元，占 2014 年锐能微全年采购总额比例为 0.34%；2015 年

利扬芯片对应的销售金额相比锐能微采购金额多 32.46 万元，占 2015 年锐能微

全年采购总额比例为 0.43%，相关差异很小，不构成重大影响。 

报道内容六：锐能微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金

额问题 

【媒体报道内容摘录】 

“此外，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数据，锐能微 2016 年前 10 个月向排名前五

位的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 6495 万元，占同期采购总额的比重为 98.91%，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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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该公司同期的采购总额为 6566.58 万元。与此同时，该公司现金流量表中

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科目在 2016年前 10个月的发生额为 5657.15

万元，相比同期的采购总额少了 800 万元以上。 

在正常的会计核算逻辑下，这就应当导致锐能微的应付账款科目余额在

2016 年前 10 个月中出现大约 800 万元的净增加。但实际上根据审计报告披露的

数据显示，锐能微 2015 年末的应付账款余额为 543.21 万元，到了 2016 年 10 月

末则增加至 820.67 万元，增幅尚不足 300 万元，这与该公司同期采购总额与采

购实际支付款项金额之间的差额相比，还相差了 500 万元以上。 

也就是说，锐能微在 2016 年前 10 个月中有超过 500 万元的采购项目，既没

有实际支付采购款，也没有形成应付债务，难道这是天上掉的馅饼？ 

更何况，锐能微 2015 年的采购数据中的漏洞更大。当年该公司向排名前五

位的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 7477.66 万元，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重为 98.02%，由

此计算出当年的采购总额高达 7628.71 万元；而当年该公司现金流量表中的‘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科目发生额则仅为 5783.22 万元，相比同期的采

购总额少了将近 2000 千万元。 

在这样的条件下，锐能微的应付账款余额在 2015 年不仅没有增加，相反还

从 2014 年末的 945.67 万元下降到 543.21 万元，减少了 400 万元以上。这就意味

着锐能微 2015 年的采购项目中，就将近有 2500 万元的部分存在矛盾，这对于净

资产不过才 1.4 亿元的锐能微而言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疑点。” 

【情况说明】 

2016年1-10月以及2015年度，锐能微采购总额分别为6,566.58万元、7,628.55

万元，考虑增值税进项税额后，锐能微含税采购总额分别为7,682.90万元、8,925.40

万元，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金额分别为5,657.15

万元、5,783.22万元，两者的差异分别为2,025.75万元、3,142.18万元。 

前述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系锐能微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部分采购款项，而

银行承兑汇票支出不计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2016年1-10月以

及2015年度，锐能微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采购款项分别约为2,000万元、3,200

万元。因此，锐能微的采购总额与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的差异是合理的，不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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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提示 

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披露的《重组报告书》之“重大风险提示”及“第十

二章 风险因素”章节中，已对本次交易的有关风险因素进行了特别说明，敬请

投资者认真阅读报告书中关于风险提示的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司所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18日 


